
前　言

國 際 排 球 總 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Volleyball [FIVB], 2013）

於 2013 年 1 月公佈 2013-2016 現行

國際排球規則，雖亦曾在 2011 公

布 2011-2012 年版規則，但在國內並

未公布及實施，因此本文所討論之

規則差異為現行版與 2009-2012 年

版之內容對照（陳進發、蔡崇濱，

2009）。掌握最新規則資訊應是體育

運動相關人員，甚至一般愛好運動

之民眾該有的認知，本文主要的目

的即在於配合國際新規則之頒布，

更新對於排球規則之認知內容，期

望能提供球隊選手、教練及學校體

育教師，瞭解規則之差異所在，藉

此強化對現行排球規則及裁判執法

之正確認知，除應用於教學或訓練

之擬訂，更期盼社會各界排球同好

在共同認知下促進規則條文之正確

執行與遵循，透過良性及公平競

爭，進而推廣排球運動風氣。

規則條文內容差異摘要

現行規則與舊規則（2009-2012

年版），有部分條文修改，今將差異

部分摘要整理（FIVB, 2013），提供

排球同道教學或訓練之參考。

一、規則4：球隊

1.  每隊最多可報名 12 位球員，其

中最多可有 2 位自由球員（規則

4-1-1）。

2.  球隊職員中最多可有 2 位助理教

練。隨隊醫生及防護員須事先

取得國際排球總會認可（規則

4-1-1）。

3.  球員之球衣號碼使用 1-20 號（規

則 4-3-3），球褲須號碼之規定取

消（規則 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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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禁止赤腳參加國際正式比賽

之規定（規則 4-4-1）。

二、規則5：球隊的領導

1.  自由球員不得擔任球隊隊長或比

賽隊長（規則 5）。

2.  教練可以任何理由離隊，由比賽

隊長提出請求，經第一裁判同意

後由助理教練代理教練的權責，

在教練缺席期間。但如果教練擔

任球員進場比賽則退場後該場不

得恢復教練身分（規則 5-3-2）。

三、規則7：球隊的先發陣容

1.  每局開賽前，若裁判發現沒出現

在陣容單之號碼球員在場內，則

應更正不處罰。如教練欲使用該

名新的號碼球員取代該位置原登

記球員則應作出替補手勢，完成

合法替補登記程序。若裁判發現

陣容單上有未登記在記錄表註冊

欄內之球員號碼時，則應要求教

練提出修改該位置有註冊球員

號碼之陣容單（規則 7-3-5-3，

7-3-5-4）。

2.  若開賽後才發現上述與原陣容單

有差異的球員號碼或位置，則取

消該隊錯誤期間所得分數，並保

留對隊得分且對隊再得一分及發

球權，然後調整至正確有註冊登

記之球員及位置（規則 7-3-5-3，

7-3-5-4）。

四、規則9：比賽中的擊球

接發球使用高手手指傳球時，

造成連擊或持球應判犯規（規則

9-2-4）。

五、規則15：正規的比賽中斷

1.  比賽中發現未經註冊之球員在場

比賽，依球員非法替補的條文處

置（規則 15-9-1）。

2.  球員替補時，教練不須作出替補

手勢，除非是替補受傷 / 生病球

員，或每局開始前之替補球員

（規則 15-10-3a）。

3.  同一次替補欲換多人組時，合法

組別可替補，不合法組別則拒絕

且判延誤，教練不需要表明替補

組數之手勢（規則 15-10-4）。

六、規則19：自由球員

1.  所有比賽每一球隊有權利在登

記的球員中，指定最多兩名為

專門防守的「自由球員」（規則

19-1-1）。

2.  在場內者為先發自由球員，同隊

若有另一位自由球員，則為第二

自由球員，任何時間僅能有一位

自由球員在場內（規則 19-1-3）。

3.  再指定自由球員服裝要求儘可能

同原自由球員顏色樣式（規則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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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由球員的替換次數不受限制，

但兩次替換之間必須隔著完成的

回（除了因處罰而自由球員須輪

轉進入 4 號位置，或先發自由球

員在不是完成的回合時無法繼續

比賽）（規則 19-3-2-1）。

5.  後排球員可與任一位自由球員

作替換及被替換。先發自由球

員位置僅能由原替換之球員或

第二自由球員進行替換（規則

19-3-2-2）。

6.  不合法的自由球員替換包括：不

是在完成的回合替換、替換自由

球員的人不對，處置均同非法替

補。在下一回合開始之前裁判須

注意糾正不合法的自由球員替

換，若發現則判該隊延誤（規則

19-3-2-9）。

7.  再指定新的自由球員相關規定如

下：

　（1） 自由球員可被教練以任何理

由宣告無法比賽，教練缺席

時可由比賽隊長執行。自由

球員因受傷、生病、驅逐出

局及取消資格時無法繼續比

賽（規則 19-4-1）。

　（2） 球隊僅登記一名自由球員，

該自由球員被宣告無法繼續

比賽時，可再指定當時不在

場內之其他球員（除與自由

球員替換之球員外），擔任自

由球員（規則 19-4-2-1）。

　（3） 當先發自由球員無法比賽

時，可由原替換之球員或再

指定之自由球員立即進場替

換。被再指定的自由球員在

該場剩餘的比賽不能恢復為

一般球員。當自由球員不在

場內時被宣告無法比賽，

也可以再指定新的自由球

員。原自由球員也不得在該

場剩餘的比賽出賽（規則

19-4-2-2）。

　（4） 由教練或教練不在時的比賽

隊長通知第二裁判有關再指

定自由球員的內容（規則

19-4-2-3）。

　（5） 再指定之自由球員變得或被

宣告無法比賽，可允許再

重新指定自由球員（規則

19-4-2-4）。

　（6） 球隊登記兩位自由球員，若

一位無法比賽時，球隊可採

用僅一位自由球員制比賽，

不允許再指定自由球員，除

非該自由球員該場無法繼續

比賽（規則 19-4-3-1）。

七、規則21：不當行為及其判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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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裁判有責任避免球隊受到不

當行為處罰，輕微不當行為可

透過（1）口頭警告比賽隊長。

（2）對相關隊職員使用黃牌。此

舉象徵已達到制裁等級需登錄在

記錄表但無立即制裁結果（規則

21-1）。

2.  不當行為及其判罰（1）警告：不

處罰，透過口頭警告或舉黃牌。

（2）處罰：舉紅牌。（3）驅逐出

局：單手舉紅及黃牌。（4）取消

資格：雙手分開舉黃、紅牌（規

則 21-3）。

八、規則22：裁判人員和執法程序

國際排總主辦的世界性比賽

和正式比賽必須有助理記錄員（規

22-1）。

九、規則24：第二裁判

1.  賽後第二裁判應檢查記錄表並簽

名（規則 24-3-3）。

2.  國際排總主辦的世界性比賽和

正式比賽後補裁判必須負責規

則 24.2.5 及 24.2.10 協 助 第 二 裁

判監督熱身區內的球員及懲罰區

內的隊職員並將他們的不當行

為向第一裁判報告之工作（規則

24-2-10）。

十、規則25：記錄員

1.  登記輕微不當行為警告、各種判

罰和不當請求（規則 25-2-2-6）。

2.  登記第二裁判指示記載的事項，

增加再指定自由球員內容（規則

25-2-2-6）。

3.  控制局間休息（規則 25-2-2-8）。

十一、規則26：助理記錄員

1.  記錄自由球員替換 / 再指定自由

球員情形（規則 26-2-2-1）。

2.  國際排總主辦的世界性比賽和正

式比賽，若使用電子記錄表，助

理記錄員則協助記錄員宣布替

補及自由球員替換確認（規則

26-2-3-2）。

參賽球隊與體育教師應具備認知

最新公告之國際排球規則內容

有些微幅度的修改，對於參賽的球

隊選手及負責訓練的教練有必要了

解差異之所在，除了可避免違反規

則而不自知，更應配合規則發展來

制定合法之技、戰術以爭取比賽勝

績。謹於此提出配合最新現行規則

修改，球隊選手及教練應留意之事

項，體育教師也應傳授正確規則知

識。

一、 參賽報名時除競賽規程有特殊

規定之外，依規則最多可報名

12 位球員，其中最多可有 2 位

自由球員，球衣號碼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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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號，球褲可不需號碼。職

員在助理教練部份最多可有 2

位，若是參加國際賽則隨隊醫

生及防護員均須事先取得國際

排球總會之認可方得報名。

二、 當教練報名兼任球員，若有進

場擔任球員參賽時，則該場比

賽退場時不得恢復教練身分。

三、 賽前隊長及教練在記錄表簽名

時，應注意確認選手及號碼正

確性，簽名後即不得更改，不

得不慎重。填寫陣容單時也必

須注意球員號碼是否在註冊欄

內均有登錄。萬一己隊或對隊

有所疏忽而造成該錯誤，也應

了解規則 7 之規定，依法爭取

本身有利之權益。

四、 舊規則規定：球隊第一次擊

球，同一連續動作允許連擊不

犯規。現行規則特定：若接發

球時使用高手手指傳球動作，

發生連擊時可判犯規。選手與

教練均應注意此項規定，因使

用該動作接強勁發球要不連擊

是屬困難。

五、 每局開始時需更換球員或球員

受傷 / 生病時須替補球員時，

教練均須出示替補手勢，其他

情況球員替補均不必作替補手

勢，球員自動進到替補區等候

裁判執行程序即可，但須注意

替補相關規定，若有不合法替

補組別則該組將被拒絕替補且

判處延誤。

六、自由球員使用之相關實務：

1.  自由球員不得指定為球隊或比賽

隊長。

2.  球隊若有兩位自由球員，進入球

場內者稱為先發自由球員，在場

外者稱為第二自由球員，依當時

所處位置對應名稱。

3.  比賽中任何時間，最多僅能有一

名自由球員在場內。兩次的替換

之間必須間隔完成之回合。場內

先發自由球員替換時須由原替換

之球員或第二自由球員進行替

換。後排球員可由任一位自由球

員作替換。教練及選手應注意自

由球員替換之相關規定，若造成

不是在完成的回合時替換或替換

的人員不對時，發生當時可能遭

受拒絕替換及被判延誤，事後發

現則以非法替補情況論處。

4.  再指定新自由球員之相關規定：

　（1） 球隊僅登記一名自由球員，

或原登記兩名自由球員但其

中一位已宣告無法繼續比

賽，當該位自由球員被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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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繼續比賽時，可再指

定當時不在場內之其他球

員（除與自由球員替換之球

員外），擔任自由球員，無

論當時自由球員是在場內或

場外，均可提出再指定之要

求。

　（2） 自由球員可被教練以任何理

由宣告無法比賽，教練缺席

時可由比賽隊長執行，且應

通知第二裁判有關再指定自

由球員的內容，再指定之自

由球員變得或被宣告無法比

賽，可允許再重新指定自由

球員。

七、 不當行為及其判罰：修改裁判

牌示內容。

1.  警告：不處罰，輕微不當行為，

第一裁判透過口頭警告或舉黃

牌，全隊僅可一次。

2.  處罰：無禮行為，第一裁判舉紅

牌，個人累進判罰。

3.  驅逐出局：冒犯行為，第一裁判

單手舉紅及黃牌，個人累進判

罰。

4.  取消資格：侵犯行為，第一裁判

雙手分開舉黃、紅牌。

結　語

現行規則與舊規則內容之差

異，主要在於球隊成員、自由球員

及再指定自由球員之相關規定居

多。對於裁判執法部分則以不當行

為之牌示有較明顯之修改，球隊選

手及教練除了應瞭解上述規定之修

改內容，更需注意球員接發球時不

宜採高手手指傳球動作及掌握正確

的替補程序。唯有球隊成員具備正

確規則認知，如此當球隊比賽時才

能採用符合規定之技、戰術策略避

免受罰。裁判掌握最新規則資訊，

依循正確規則確保在執法時達成維

護比賽公平性之使命。體育教師教

學傳授正確規則，引導學生體驗及

欣賞排球運動，透過各方共同努力

經營及貢獻，藉以提昇排球競技水

準及運動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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